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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委會研議修改勞工退休金條例

全產總：活多久、領多久 已成騙局
    針對勞工退休金新制本身的諸多問題，日前勞委會主委接受立法委員質詢時表示，將研議讓滿60歲、工作年資滿15年以上勞工有「一次請領」的選擇權，並考慮刪除延壽年金。
    全產總表示，勞工退休金制度一直是勞工非常關心的重要議題，94年開始實施新制的「個人帳戶年金制」退休金時，勞委會大肆宣傳號稱新制的年金可以讓勞工「活到老、領到老」，加上延壽年金的設計更可以「活多久、領多久」，其實是強制勞工按月存錢到自己的帳戶，等到60歲以後強制勞工只能按月領回自己戶頭裡面的錢，以這種方式把個人帳戶制偽裝成年金制，是台灣所創獨一無二之制度。勞工團體早在立法時就已經斷言這種虛偽的年金設計有根本上的矛盾，絕非真正的「年金」，現在更證實了完全是一場騙局。

    對於勞委會此次就勞退新制所發表的意見，本會立場如下：

1、 盡速回歸法條文意，讓勞工擁有月領或一次領的選擇權

    勞工退休金條例第24條規定「勞工年滿六十歲，工作年資滿十五年以上者，得請領月退休金。但工作年資未滿十五年者，應請領一次退休金。」依字面意義而言，「得」字在法律用語上並無強制，因此依照條文規定，勞工符合「年滿六十歲」及「工作年資滿十五年以上」之條件時，得選擇請領月退休金亦可選擇請領一次退休金，其意甚明。
    全產總向來主張勞工應有權選擇一次領回或按月領回退休金，並曾透過各種方式向勞委會表達，但勞委會歷來對此條文之解釋與勞工之認知明顯不同，如果立法意旨是強制勞工請領月退休金，不給予選擇權，則法條用語顯有矛盾，是否未來其他勞動法律條文裡的「得」字都須解釋為「應」。全產總支持勞委會放寬選擇的新態度，並籲請勞委會盡速重新解釋給予勞工月領或一次領的自由選擇權。
2、 基於信賴保護原則，延壽年金仍應開辦

    「延壽年金」是勞退新制「個人帳戶偽裝年金制」的核心，勞退條例第25條規定，勞工開始請領月退休金時，必須從自己的帳戶裡扣除一筆金額投保年金保險，作為超過平均餘命之後的年金給付之用。勞委會一向將延壽年金當作「商業保險」來規劃，形同強迫勞工以個人資產去購買高額的私人商業保險，但因私人保險公司沒有承保意願，如今勞委會無力執行想要刪除延壽年金。全產總認為延壽年金是法律所明訂，而且現在已有符合請領年金條件者，勞委會不應該迴避責任，拒不執行。
    99年6月30日舊制選擇轉換新制的最後期限前，全產總曾多次要求勞委會，有關請領月退休金之年金生命表、平均餘命、利率、延壽年金費用等標準，應於選擇期限前訂定完成，才能讓勞工有所判斷依據。然而至今相關保費及請領辦法仍訂不出來，對以前選擇新制的人來說，本以為可以「活多久、領多久」，如今卻變成要刪除延壽年金，實難脫欺騙勞工之嫌，也有違信賴保護原則。全產總認為，延壽年金仍應開辦，並以社會保險方式辦理，才能強制勞工投保，除了不能夠強制勞工購買私人商業保險外，還應慎防民間資產管理公司與壽險公司藉機將手伸進累積金額十分龐大的勞退基金中。
3、 勞退新制其他問題應該一併處理

    勞工退休金條例實施時間已超過5年，制度本身尚有其他待改革之處，應該與一次領回選擇權及延壽年金一併處理，例如：

1. 目前未適用勞基法之勞工、外籍配偶等適用勞基法的外國籍勞工、未享有公務員月退制度的公務員兼具勞工身份者，均被排除在勞退新制保障之外，為保障該等人員權益，應盡速將其納入勞退新制的適用範圍。

2. 勞工退休金條例第十三條有關五年內應足額提撥舊制勞工退休準備金的規定，至今五年已滿，勞委會應徹查本條之執行情形，確實要求雇主依法提撥，以保障勞工退休權益。

新聞聯絡人：全國產業總工會 秘書長 謝創智 0932-641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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